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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商船 (防止及控制污染 )條例》 (第  4 1 3  章 )  

修訂法例以實施國際海事組織有關運輸危險貨物及  
海洋污染物的最新要求  

引言  

 為把國際海事組織《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》(《 S O LA S  公約》)、
《國際海運危險貨物規則》 (《 IM D G  規則》 )及《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
染公約》(《防污公約》)內有關運輸危險貨物及海洋污染物的最新要求
納入本地法例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根據《商船 (防止及控制污染 )條例》
(第  41 3  章 ) (《條例》)第  3  及  3 A 條訂立載於附件  A  的《 2 0 18  年商船 (安
全 ) (危險貨物及海洋污染物 ) (修訂 )規例》 (《修訂規例》 )。  

背景  

2 .  國 際 海事 組織 藉三 份 主要 文書 規管 危 險貨 物及 海洋 污 染物 的 運

輸：  

 ( a )  《 S O LA S  公約》 1 的第  V I I  章訂明遠洋船舶運輸和安全運載
危險貨物的國際標準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 《 S O L A S  公 約 》 涵 蓋 海 事 安 全 的 不 同 範 疇 如 下 ：  

 
第 I 章 ：  總 則 ；  
第 I I - 1 章 ：  構 造 — 結 構 、 分 艙 與 穩 性 、 機 電 設 備 ；  
第 I I - 2 章 ：  構 造 — 防 火 、 偵 測 火 警 和 滅 火 ；  
第 I I I 章 ：  救 生 設 備 與 裝 置 ；  
第 I V 章 ：  無 線 電 通 訊 設 備 ；  
第 V 章 ：  航 行 安 全 ；  
第 V I 章 ：  貨 物 和 油 類 燃 料 的 裝 運 ；  
第 V I I 章 ：  危 險 貨 物 的 裝 運 ；  
第 V I I I 章 ：  核 能 船 舶 ；  
第 I X 章 ：  船 舶 安 全 營 運 管 理 ；  
第 X 章 ：  高 速 船 安 全 措 施 ；  
第 X I - 1 章 ：  加 強 海 上 安 全 的 特 別 措 施 ；  
第 X I - 2 章 ：  加 強 海 上 保 安 的 特 別 措 施 ；  
第 X I I 章 ：  散 貨 船 附 加 安 全 措 施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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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b )  《 IM D G  規則》把包括海洋污染物在內的各種危險貨物分成
不同類別 2，並為各類危險貨物訂明裝貨、標記、存放和文

件紀錄方面的要求；以及  

 ( c )  《防污公約》 3 附則 I I I 規管運輸海洋污染物的船舶。  

3 .  香 港 藉 《 商 船 ( 安 全 ) ( 危 險 貨 物 及 海 洋 污 染 物 ) 規 例 》

(第  41 3 H 章 ) (《規例》 )實施有關運輸危險貨物及海洋污染物的規定。
世界各地的所有香港註冊船舶，以及駛經香港水域的其他船舶，但凡

正在運輸散裝或有包裝的危險貨物，以及有包裝的海洋污染物，均須

遵從該等規定 4。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 X I I I 章 ：  驗 證 公 約 合 規 情 況 ； 以 及  
第 X I V 章 ：  極 地 水 域 操 作 船 舶 安 全 措 施 。  

 
2   《 IMDG 規則》涵蓋九類危險貨物：  

 
第一類：  爆炸品；  
第二類：  氣體；  
第三類：  易燃液體；  
第四類：  易燃固體和物質；  
第五類：  氧化性物質和有機過氧化物；  
第六類：  有毒和感染性物質；  
第七類：  放射性物質；  
第八類：  腐蝕性物質：以及  
第九類：  雜類危險物質和物品。  

 
3   《 防 污 公 約 》 附 則 規 管 各 類 物 質 如 下 ：  

 
附 則 I：  《 防 止 油 類 污 染 規 則 》；  
附 則 I I：  《 散 裝 有 毒 液 體 物 質 污 染 控 制 規 則 》；  
附 則 I I I：  《 防 止 海 運 包 裝 有 害 物 質 污 染 規 則 》；  
附 則 I V：  《 防 止 船 舶 生 活 污 水 污 染 規 則 》；  
附 則 V：  《 防 止 船 舶 垃 圾 污 染 規 則 》； 以 及  
附 則 V I：  《 防 止 船 舶 造 成 空 氣 污 染 規 則 》。  

 

4   《 修 訂 規 例 》 不 適 用 於 ：  

 
( a )  軍 艦 ；  
( b )  海 軍 輔 助 船 艦 ； 或  

( c )  由 某 政 府 擁 有 或 營 運 ， 僅 用 於 政 府 的 非 商 業 服 務 的 任 何 其 他 船 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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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建議  

主要規定  

4 .  我們建議修訂《規例》，以把國際海事組織有關運輸危險貨物及

海洋污染物的要求納入本地法例。部分新規定闡述如下：  

 ( a )  危險物質的分類  —國際海事組織對《 IM D G  規則》2 016  年版
作出大幅修訂 5，當中包括修訂危險物質的分類，以令持份

者準確知悉危險物質有何危害。該等對《 IM D G  規則》201 6  年
版的修訂包括：就運輸煙花制訂新分類準則和更新文件紀錄

的要求、就釐定易燃液體黏度加訂準則以評估火警風險，以

及把聚合物質 6 列為須受規管的危險物質。  

 ( b )  運輸鋰電池  —近年涉及運輸鋰電池的事故有所增加。為確保
船舶可安全運載鋰電池，載有鋰電池的包裝物必須提供足夠

絕 緣 保護 以 防止產 生 火花 或 出現短 路 ，並 須 能抵禦 外 來 撞

擊  7。此外，包裝物亦須加上標準告示，標明內有鋰電池。  

 ( c )  使用危險貨物的正確運輸名稱  —為準確反映所付運的危險
貨物有何危害，《 IM D G  規則》統一全球危險貨物的名稱。
在船載危險貨物聲明及危險貨物包裝物上註明危險貨物的名

稱時，只可使用《 IM D G 規則》所列明的正確運輸名稱  8。使

用正確運輸名稱有助於運載途中快速、準確辨認危險貨物，

以確保危險貨物獲正當處置、存放及分隔，並於緊急情況下

獲妥善處理。  

 ( d )  有害物質的鑑別標準  —《 IM D G  規則》載有海洋污染物的詳
盡清單，並由國際海事組織不時更新，以加入新經鑑別的海

洋污染物。為方便鑑別尚未納入《 IM D G  規則》的有害物質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  《 I M D G  規 則 》多 年 來 經 歷 多 次 格 式 及 內 容 上 的 修 訂 ，以 回 應 船 運 行 業 的 急 速
發 展 。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於 2 0 1 6 年 5 月 通 過 《 I M D G  規 則 》 2 0 1 6 年 版 ， 該 版 本 就
《 I M D G  規 則 》 若 干 章 節 及 某 些 物 質 的 運 載 要 求 作 出 修 訂 。  

 
6   聚 合 物 質 是 指 會 產 生 聚 合 化 學 反 應 的 物 質 ， 聚 合 過 程 中 會 產 生 高 熱 和 高 壓 。  
 
7   為 確 保 載 有 鋰 電 池 的 包 裝 物 具 足 夠 強 度 及 抵 禦 力，包 裝 物 須 經 跌 落 測 試，且 在
測 試 後 不 得 出 現 任 何 可 影 響 其 後 運 載 安 全 的 損 壞 。  

 
8  正 確 運 輸 名 稱 旨 在 反 映 危 險 貨 物 的 具 體 物 理 及 化 學 特 質，以 期 就 如 何 加 上 標 籤 、
加 上 標 記 和 文 件 紀 錄 訂 定 劃 一 要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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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防污公約》附則 I I I 新增附錄，載列一套鑑別有害物質的
準則，以供附運人在《 IM D G  規則》尚待更新期間使用。該
等準則包括評定某物質是否對海洋生物有毒、是否會於海洋

生物體內大量積聚，以及是否已知該物質會危害海洋生物。

如某物質符合任何一項準則，則附運人有責任把該獲鑑別的

物質當成已經納入清單的有害物質看待，並採取相關行動以

符合與有害物質相關的安全要求。  

有關規例  

《 20 18  年商船 (安全 ) (危險貨物及海洋污染物 ) (修訂 )規例》  

5 .  《修訂規例》旨在實施國際海事組織有關遠洋船舶運輸危險貨物

及海洋污染物的最新要求。  

相應修訂  

《 20 18  年商船 (本地船隻 ) (一般 ) (修訂 )規例》  

6 .  載於附件  B  的《 20 1 8  年商船 (本地船隻 ) (一般 ) (修訂 )規例》旨在
相應修訂《商船 (本地船隻 ) (一般 )規例》，以令國際海事組織有關運輸
危險貨物及海洋污染物的最新要求適用於本地船隻。  

採用直接提述方式  

7 .  《 S O LA S  公約》、《防污公約》及《 IM D G  規則》的要求屬技術
性質，國際海事組織會不時予以更新。我們參照把其他海事相關國際

公約所載要求納入本地法例的一貫做法，修例時於適當處採用「直接

提述方式」，令本地法例能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量與時並進。 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8 .  有關規例將於  20 18  年  12  月  7  日刊憲，並於  2 01 8  年  1 2  月  1 2  日
提交立法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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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的影響  

9 .  建議對環境及可持續發展有正面影響，因為在香港實施國際海事

組織有關運輸危險貨物及海洋污染物的最新要求，例如危險貨物及海

洋污染物的包裝要求，將有助保育海洋的生物多樣性。  

1 0 . 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的規定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建議不會影
響《條例》現有約束力，對財政、公務員、經濟、生產力、性別議題

或家庭均無影響。  

公眾諮詢  

11 .  我們曾於  2 01 8  年  1  月諮詢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，並且已
諮詢海事處船舶諮詢委員會。委員均支持建議。  

宣傳安排  

1 2 .  我們將於 20 18  年  1 2  月  7  日發出新聞稿，並安排發言人解答查
詢。  

查詢  

1 3 .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疑問，請向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運輸 )
甄 美 玲 女 士 (電 話 ： 35 09  8 16 2)或 海 事 處 助 理 處 長 (航 運 政 策 )蔡 志 全
先生 (電話： 2 85 2  44 0 8)查詢。  
 

運輸及房屋局  
2 0 18  年  12 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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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B












